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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 : 1060)   
澄清公告澄清公告澄清公告澄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日刊發有關股價敏感資料之公告（「該公該公該公該公

告告告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作出澄清(i)「影城框架協議條款概要」項下「合資公司之股權及董事會代表」

一節提述「域高將持有所有合資公司之股權，而周先生可選擇認購合資公司 20%之股

權，認購條件與域高所享有之條件按比例完全相同。」應載列於「合作框架協議條款概

要」項下「合作框架協議內容」一節內，而在上述一段「合資公司」一詞應改為「投資

公司」；及(ii)「合資公司之股權及董事會代表」一節相應更改為「合資公司之董事會代

表」。  

 

除上文所述者外，該公告之所有其他方面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文化中國傳播集團有限公司文化中國傳播集團有限公司文化中國傳播集團有限公司文化中國傳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董平董平董平董平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董平先生（主席）、黃清海先生及趙超先生；非執行董事江木賢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靜先生、金惠志先生及李澤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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